
金融業福音團契 - 陳啟興牧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| 4 

信心考驗之七：評斷與自誇 

（雅四 11-17） 

查經前討論 

1. 作為上司、父母或市民，可否評斷下屬、子女或政府？ 

2. 若可以，是否違返了雅四 11-12 的教導？ 

3. 究竟什麽是「評斷」？（和修版及新漢語譯本譯「評斷」，和合本譯「論

斷」，NIV 譯「judge」） 

i. 評斷者帶負面動機（motive），其出發點不為建立他人或為他人的益

處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ii. 評斷者自居審判官，僭越了唯有神才配得擁有的權柄，坐了神的位

置（play God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1. 彼此評斷（v.11-12） 

1.1  在 v.11，雅各勸戒什麽？ 

勸戒信徒之間不可彼此詆毀（和修版譯「詆毀」，新漢語譯本譯「毀 

謗」，和合本譯「批評」）和評斷，「弟兄」一字出現了三次，強調  

在信徒群體中絶不應有此表現。                

  1.2 雅各為何忽然有此勸戒？（參 v.10） 

可能引發自四 10 所提及的謙卑心態，信徒不謙卑，容易互相詆毀  

及評斷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1.3 何謂「詆毀」？何謂「評斷」？兩者有何關係？ 

「詆毀」是言語上的人身攻擊，說毀謗別人的壞話。「評斷」的解釋

參「查經前討論」第 3 條的答案。若「詆毀」是表達出來的言語，「評

斷」就是背後的想法和心態。處理了「評斷」，就能解決「詆毀」，

因此 v.11 下-v.12 只論及「評斷」。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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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  收信人中有彼此詆毀的現象嗎？ 

「詆毀」一字是現在式命令語氣，表示要立刻停止某進行中的行動，

顯然收信人的群體中有此表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5  為何詆毀、評斷信徒，就是詆毀、評斷律法？究竟觸犯了什麽律法？ 

誡命中有「愛人如己」（太廿二 39、可十二 31），雅各也推崇這至

尊的律法（二 8）。若詆毀、評斷信徒，好像耶穌所提及的辱駡弟兄

（太五 22），就是與「愛人如己」背道而馳；違返律法（參二 10-12），

即詆毀、評斷律法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1.6 「評斷」律法有什麽問題？ 

「評斷」一字在本段出現 5 次，英譯「judge」。評斷律法者將自己

置於律法之上，成為審判官，只想操控律法，根本不想遵行律法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1.7 頒佈律法和按律法審判的，只有一位，是誰？ 

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1.8 祂是怎樣的神？ 

能拯救人也能毁滅人的神，顯示神賞善罰惡的大能，也是對信徒的

警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9  在 v.12，雅各的結論是什麽？ 

「你是誰」一詞置於強調位置，提醒信徒認清自己應有的身份，是

律法的遵行者而非立法者和審判官。既是遵行律法，就要愛人如己，

不評斷鄰舍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10 本段的修辭大綱 

主題：不可彼此評斷（v.11 上） 

論據：i. 評斷弟兄，就是評斷律法（v.11 中） 

ii. 評斷律法，就不是遵行律法，而是以審判官自居（v.11 下） 

iii. 只有神才是立法和審判的，也是能拯救和毁滅的（v.12上） 

       結論：不可評斷鄰舍（v.12 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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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1 您是容易評斷別人的人嗎？如何改善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12 您如何看待聖經真理？只作遵行者還是有時會作審判官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狂傲自誇（v.13-17） 

2.1  v.13 開頭的「嗐」字有什麽意思？ 

「嗐」（和合本）、「嘿」（新漢語譯本）或「注意」（和修版），意思

是「聽着」，作用是要引起讀者的注意，通常置於責備之前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2.2  按 v.13，本段教導主要針對什麽人？ 

商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3  這些是信主還是不信主的商人？ 

v.11 以「弟兄們」起首，因此 v.11-12 的對象肯定是主內肢體。v.13

以「嗐！你們……」起首，「你們」可包括非信徒。不過，對象是否

信主者並非最重要，雅各主要是要指出某種錯誤的心態和想法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4  在 v.13，「有人說」的「說」字是現在式，代表什麽？ 

代表常有的心態或經常發生的事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5  這是什麽心態？ 

表面自信，其實內裏很自負、自誇的心態。明天是生是死也不知，

還想掌控未來？「住」是「做」的意思，靠自己做買賣賺錢，是自

我中心的心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6  按 v.14，生命的實況是如何的？ 

i. 不能掌握未來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ii. 如過眼雲煙，霎時就終結了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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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7  按 v.15，我們對生命應有的看法是怎樣？ 

主若願意／允許，我們可以生存，並作這事或那事，一切在乎主的

旨意和召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8  在 v.16，雅各直斥那些人有什麽問題？ 

狂傲自誇，即驕傲地、自負地誇口，這種誇口是沒有把握、沒有基

礎的（參林前一 31），也是邪惡的（參羅三 27、林前一 29、五 6 等）。       

2.9  在 v.17，雅各引用當時一句諺語，想表達什麽？ 

v.17 的「行善」與 v.16 的「邪惡」是對立的，知道該行善而不去行，

就是邪惡，就是犯罪了。意思是若行了狂傲自誇的惡，就是犯罪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10  本段的修辭大綱 

主題：商人狂傲自誇（v.13） 

論據：生命無常，人不能掌握（v.14） 

結論：i. 一切在乎主（v.15） 

   ii. 不要狂傲自誇（v.16-17） 

2.11 您是否喜歡掌控的人，要事事在自己掌握之下？如何學習凡事交託 

 給掌權之主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


